	     十二师水利局涉企行政检查频次上限           

	序号
	检查事项
	频次上限

	
	检查类别
	事项名称
	

	1
	对水资源的
监管
	对单位/个人取用水行为的检查
	1次/每年取用水旺季

	2
	
	对取水口计量设施的检查
	1次/每年取用水旺季

	3
	
	对取用水数据的检查
	1次/每年取用水旺季

	4
	
	对取用水单位节约用水情况的检查
	1次/每年取用水旺季

	5
	对生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监管
	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及水土保持自主验收报备情况的行政检查
	
每年不多于2次

	6
	对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及建设项目的监管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及建设项目的检查
	每年1次

	7
	对水利行业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
	对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每月不多于2次

	8
	
	对水工程运行和水工程安全活动的检查
	每月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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